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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主席請委員就是否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

發表意見。他表示，倘委員支持在 2000年 6月 26日立法會
會議席上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就恢復二讀辯論及

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作出預告的最後限期，將分

別為 2000年 6月 10日及 2000年 6月 16日。委員普遍支持於
2000年 6月 26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
論。主席表示倘條例草案對國家不具約束力，他或需重

新考慮是否支持該條例草案。

逐一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2. 委員繼續逐一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擬議條文第 59E條 (從被定罪人士的口腔用拭子收取的非
體內樣本 )

政府當局

3. 程介南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修正《警

隊條例》 (第 232章 )擬議條文第 59E(2)(d)條，以清楚訂明
當局向其收取樣本的人有權取覽從該樣本得出的資料。

主席表示，該條文的現有草擬方式並未反映該項權力。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答允考慮上述建議。高級政府律師
表示，擬議條文所採用的 “他可……提出要求 ”一語，已
反映有關的人有權提出要求。儘管如此，當局可考慮清

楚訂明該人有權取覽從其樣本得出的資料。

4. 主席表示規定向職級在警司或以上的警務人員

而非警方，提出取覽從某一樣本得出的資料的要求，是

一項奇特的做法。高級政府律師回應時表示，指明僅可

向職級在警司或以上的警務人員提出有關要求，可清楚

訂明須向何種職級的人員提出有關要求。

5. 主席建議修正《警隊條例》擬議條文第 59E(2)(d)
條，明文規定當局向其收取樣本的人有權要求取覽從該

樣本得出的資料，而警方則須訂定內部程序，指明該項

要求須由職級在警司或以上的警務人員處理。

擬議條文第 59F條 (自願給予非體內樣本 )

6. 劉慧卿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所提交和海外法例

有關的資料文件，並未載有關於是否訂有自願提供樣本

的法例條文的資料。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表示，美國及
澳洲的法例中均訂有上述條文。高級政府律師表示，新

西蘭的法例亦訂有該等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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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主席詢問外國法例中有否就自願提供樣本訂定

程序上的保障措施。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回應時表示，
政府當局雖可嘗試搜尋此方面的資料，但卻未必有充分

時間找到所需資料，因程序上的保障措施未必載於法例

中。

8. 主席詢問政府當局對其在過往一次會議上提

出，有關不應接納由被羈押者自願提供的樣本的建議持

何種立場。他擔憂被羈押者可能會被迫自願提供其樣

本。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回應時表示，禁止被羈押者自
願提供樣本可能有欠公允。她表示，職級在警司或以上

的警務人員有責任確保某人是真正自願提供樣本。自願

提供樣本的人亦有權隨時撤銷其作出的授權。該人亦可

告知法院其授權並非自願作出，並撤銷該項授權。其授

權一經撤銷，有關的DNA資料即不能呈交作為證據。高
級政府律師補充，《警隊條例》擬議條文第 59H(7)條已
規定，自願提供樣本的人撤銷其授權後，須在切實可行

範圍內盡快將有關樣本及從該樣本得出的資料毀滅。高

級助理法律顧問指出，根據普通法的規定，任何證據只

要和所涉及的個案有關，均可呈交法院。

9. 周梁淑怡議員認為，禁止被羈押者自願提供樣

本以證明本身的清白，是有欠公允的做法。由於就自願

提供樣本訂定條文的目的是提供便捷的處理方法，規定

就自願提供樣本取得司法機構授權，可能會造成不便。

政府當局

10.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在條例草案中清楚訂

明，在自願提供樣本的人撤銷其授權至其樣本被毀滅之

間的一段時間內，不得使用有關的DNA資料。他又要求
政府當局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提供統計資料，列出在

每年自願提供樣本的人士當中，被羈押者及非在押人士

所佔的數目分別為何。此外，他亦建議政府當局在《警

隊條例》擬議條文第 59F條中訂明，自願提供樣本的人應
獲告知各項相關事宜，包括當局將如何使用其樣本、其

要求取覽有關資料及撤銷所作授權的權力。保安局首席

助理局長E答允考慮上述建議。

11. 劉慧卿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承諾不會呼籲人們自

願提供樣本。主席表示政府當局應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辯論時作出此項承諾。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表示，他們
現正與保安局局長商討此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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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條文第 59G條 (DNA資料庫 )及第 59H條 (樣本及紀錄
等的棄置 )

12. 關於《警隊條例》擬議條文第 59G(2)(iv)條，程
介南議員詢問，從法律角度而言， “管理DNA資料庫 ”一
語是否已夠清晰。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回應時表示，政
府當局在過往一次會議上已承諾為管理DNA資料庫的目
的，縮窄DNA資料庫的指明用途。政府當局會在條例草
案恢復二讀辯論時，為此提出一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

13. 主席詢問《警隊條例》擬議條文第 59G條是否足
以處理干擾樣本及DNA資料的問題。保安局首席助理局
長E回應時表示，對付妨礙司法公正的行為的現行法例，
足可處理干擾樣本及DNA資料的問題。她補充，作出干
擾樣本的行為時必須取覽資料庫的資料，而後者屬《警

隊條例》擬議條文第 59G(2)(a)條處理的事項。在此方面，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表示，“干擾 ”不一定涉及 “取覽資料庫
的資料 ”。

政府當局

14. 主席詢問儲存於電腦的資料可否遭到刑事毀

壞。高級助理法律顧問表示，現時已有法例對付引致儲

存於電腦的資料損壞的行為。主席要求政府當局研究為

對付引致儲存於電腦的資料損壞的行為而訂立的現行法

例，是否足以處理干擾DNA資料庫資料的行為。

15. 關於《警隊條例》擬議條文第 59G(1)條，主席
表示DNA資料庫應由政府化驗師代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下稱 “特區政府 ”)或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下稱 “私隱專員 ”)
保存，而並非代警務處處長保存。周梁淑怡議員表示，

《警隊條例》擬議條文第 59H條列明警務處處長對DNA資
料庫的權力及責任。把警務處處長改為特區政府，可能

會令該條文中有關對 DNA資料庫的責任的規定過於含
糊。

16.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表示，如把擬議條文第 59G
條中有關警務處處長的提述刪除，擬議條文第 59H條中有
關警務處處長的提述亦須予以刪除。周梁淑怡議員表

示，在此情況下，《警隊條例》擬議條文第 59H條開列的
責任便成為政府化驗師的責任，此安排殊不恰當，因為

該等條文和打擊罪案有關。何俊仁議員對此亦有同感。

他表示此舉會把重大的責任加諸並非負責執行政策的政

府化驗師身上。他認為政府化驗師應保持中立的角色。

倘警務處處長濫用權力，禁止任何人取覽DNA資料庫的
資料，有關問題可透過法律訴訟程序加以處理。他認為

由警務處處長負責處理DNA資料庫的事宜，是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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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主席表示他雖然不會就此動議任何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但卻會在條例草案二讀辯論時，在其演辭

中述明此項安排並不可取。

17. 私隱專員建議在條例草案增訂條文，禁止在決

定不檢控樣本所屬的人至有關樣本被毀滅之間的一段時

間內，使用該樣本及由該樣本得出的資料。劉慧卿議員

詢問政府當局對此建議持何種立場。高級政府律師回應

時表示，政府當局正考慮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訂明在決定不以任何罪行檢控向其收取樣本的人後，任

何人均不得在任何法律程序中使用該樣本或該樣本的化

驗結果。

18. 主席查詢政府當局確保把法院所作判決通知政

府化驗所的內部程序，以及由法院作出判決至樣本被毀

滅之間一般需時多久。總警司 (刑事 )(支援 )回應時表示，
當局會訂定行政指引，確保警方在接獲法院所作判決的

通知後數個小時內，將有關判決知會政府化驗所。高級

化驗師 (生化 B組 )表示，按政府化驗所及警方現時的計
劃，此類協調工作每天會進行一次。保安局首席助理局

長E補充，政府當局會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檢討有關安
排。

擬議條文第 59I條 (修訂附表 2)

19. 主席詢問為何賦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修訂

附表 2的權力。他表示，附表 2載有應在主體法例中訂明
的程序。高級政府律師表示，有不少法例亦訂有此項條

文。她補充，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的任何修訂，

均須以附屬法例的形式作出，並須經立法會按如不廢除

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審議。

20. 劉慧卿議員詢問，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是否

可能藉 修訂附表 2對主體法例作出修訂。高級助理法律
顧問表示，條例草案並未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透

過此類修訂對主體法例作出修訂。

政府當局

21.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考慮修正擬議條文第 59I
條，訂明任何修訂附表的命令均須藉立法會決議作出。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答允考慮此項建議。

II. 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

22. 委員察悉法案委員會訂於2000年6月12日上午8時
30分及 2000年 6月 13日上午 10時 45分舉行下兩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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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繼續與政府當局進行討論。委員亦同意於 2000年 6月
15日上午 10時 45分舉行會議，繼續與政府當局進行討
論。

(會後補註：訂於 2000年 6月 12日舉行的會議其
後因黑色暴雨警告而取消。 )

2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48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9月 12日


